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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嬰兒獎勵金



新生嬰兒獎勵金

為鼓勵市民生育嬰兒，政府會向合資格的父母，就
每名於2023年10月25日起出生的嬰兒給予二萬元的
現金獎勵，計劃為期三年。

由10月25日開始，父母在為嬰兒辦理出生登記及申
領出世紙時，可同時提交獎勵金的申請。



申領資格

符合領取獎勵金的資格是：

嬰兒須於2023年10月25日或之後在香港出生；及

父母其中一方必須是香港永久性居民。



提交申請及時限

必須由父或母提交申請及領收現金獎勵（不能授權他人
代為申請或收取）；

父母應於嬰兒出生42日內，在為嬰兒辦理出生登記時申
請獎勵金；如未能的話，也要在嬰兒出生當天起計6個月
之內提交申請。



申請辦法

• 親身辦理

可在入境處辦理出生登記及申領出世紙時，一併作出申
請。如初步符合申請資格，職員會同時提供申請表格供
嬰兒父或母填寫及交回。

• 網上申請 (使用者須先登記成為「智方便+」的用戶)
父或母經網上辦理出生登記及申領出世紙，可選擇繼續
並即時經網上遞交現金奬勵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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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所需資料及通知

合資格父母只需填寫收款人資料（包括：收款人的本地
個人名義戶口持有人姓名、戶口號碼及可接收短訊的本
地聯絡電話)。

成功申請的獎勵金會過戶到收款人的銀行戶口，庫務署
亦會向收款人發送放款短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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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表

我們的目標是在2023年年底/2024年年初向立法會申請

撥款，預期在2024年第一季發放獎勵金。

屆時，如申請人填寫的銀行資料正確毋誤，獎勵金會

在兩至三星期後發放。



減輕將有新生子女的家庭
在房屋方面的財政負擔



提高新生家庭與居所相關稅項扣除最高限額

由2024/25課稅年度開始，如果納稅人與在2023年10月25
日或之後首個出生的子女同住，其「居所貸款利息」或
「住宅租金」的最高扣除額，將由10萬元提升至12萬元，
直至該名同住子女滿18歲為止。



家庭教育推廣計劃



家庭教育推廣計劃

培育子女可能為父母帶來新挑戰，例如子女教育和維繫

夫妻關係。

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將在2024年下半年推出一項全新、為

期五年的家庭教育推廣計劃，每年的資助金額為800萬元，

以資助民間推行非牟利的家庭教育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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